
区版“权力的游戏”？
波又起，究竟谁能真正代表业主

静湖琅园小区的公告栏内，至今仍贴着
现业委会12月7日的通知：“遵照2015年业
主大会决议，业委会为每户业主代交2019年
度1个月的物业费（不包括电梯费）。该款项
已从本小区自筹资金中支出，转交于睿海物
业公司。业主在交2019年物业费时，物业公
司会同时减免。”
然而，该小区许多业主并不清楚，业委会

所说的业主大会是2015年几月召开的，都有
哪些业主参加，业主大会期间是否发布公告。
为此，一些业主质疑，现业委会对小区收支账
目不公开，少数几个委员决定小区重大事项，
“非法动用小区公共收益”。
“我们小区每年光车位费收益就接近20
万元，还有公共部位广告费，这些钱都花哪里
去了？”一位业主问。
车海青对业委会账目不公开问题予以否

认，称业委会每年都会公示一次小区自筹资
金账目，有钱就要花到小区业主身上，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
记者12月19日在静湖琅园小区北门附

近的公告栏一角，看到一张残存的《2016年
静湖琅园自筹资金账目公示表》，上面列明了
小区的公共收支事由及金额。
“我们现在的业委会成员都是些五六
十岁的老同志，责任意识比较强。小区党
支部书记兼业委会副主任管着钱，另一位
可靠的同志管着账，还有一位成员是政协
委员。”车海青说，很多业主不理解我们，
其实，承担业委会工作完全是出于责任
心，没有多少补贴，却需要耗费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
“我们这些老头儿老太太干不干业委会
无所谓，主要是为了一个名分，我们为小区业
主服务了4年，怎么就成‘非法组织’了？”车
海青不解道。

在静湖琅园小区 20%以上业
主的提议下，静湖琅园小区业委
会改选今年 4月正式启动。根据国
务院、山东省、青岛市《物业管理条
例》和静湖琅园小区《业主大会议事
规则》等规定，在浮山新区街道办、同
兴路社区居委会的组织、指导下，静
湖琅园小区 9月 3日成立了业主委
员会改选小组，由7人组成，包括街道
办1人、居委会1人、业主5人。
此后，静湖琅园小区又采取业主

联名推荐为主、自荐为辅的方式，按
照业主联名推荐人数由多到少、自荐
的先后顺序，于11月28日推选出6名
业委会委员候选人，其中有3人是业
委会改选小组成员。
12月3日，静湖琅园小区业委会

改选小组发布公告，计划12月22日~
23日采取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召开
业主大会，从6名候选人中投票选出5
人，成立新的业委会，并表决通过静
湖琅园小区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及管
理规约。
依据《物权法》规定，选举业主委

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应当
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
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
意。
为了呼吁广大业主关注并参与

业委会选举投票，静湖琅园小区业委
会改选团队在每个单元楼座贴出公

开信，自我介绍并承诺：依法、公开、透
明开展工作，广泛征求业主意见，实行
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保障业主的知情
权，接受业主监督；义务开展业委会工
作，不领取报酬。
不过，眼看投票在即，意外却发生

了。12月17日，一名业委会委员候选
人迫于外界压力声明退出业委会委员
竞选，导致候选人数不符合静湖琅园
小区《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中“业委会
委员实行差额选举”的规定，业委会选
举不能如期进行。
12月19日晚，浮山新区街道办、

同兴路社区居委会与改选小组成员开
会协商，决定本次静湖琅园小区业委
会改选工作中止。
一名候选人退出，为何不让其他

人依次递补？对于业委会改选的意外
“中止”，静湖琅园小区的很多业主难
以接受，纷纷给青岛市政务服务热线
12345打电话或发短信反映相关问
题。
静湖琅园小区业委会改选自今

年4月启动以来，一路磕磕绊绊、阻
力重重。“中止”的改选如何继续进
行，还有待关注。浮山新区街道办和
同兴路居委会表示，下一步将根据
国务院、山东省、青岛市《物业管理
条例》和静湖琅园小区《业主大会议
事规则》等规定，进行后续相关工
作。

《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业委会
是一个民间性自治组织，由物业管
理区域内业主代表组成，代表业主
的利益，向社会各方反映业主意愿
和要求，并监督物业管理公司管理
运作。成立业委会的初衷，是为了更
好地维护全体业主的利益，但在具
体操作过程中往往充满波折。
有的小区想成立业委会，却因

为投票没有超过全体业主的半数而
以失败告终。城阳区华胥美邦小区
业主反映，今年8月该小区召开业主
大会投票选举业委会，由于宣传、组
织不力，4000余户业主投票时间只
有半天，导致业委会因百余票之差
未能成立。对此，城阳区委答复称：
经调查，华胥美邦小区业委员会选
举工作严格执行了成立业委员会的
工作要求，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有
关选举的资料完整，并已建档备案。
有的小区则在街道、社区的指

导、协调和监督下，突破阻力成功改
选业委会。今年下半年，市南区蓝石
海景小区业委会到期解散，云南路
街道四川路社区提前介入，指导业
委会换届。“换届过程并不顺利，我
们也在积极协调。”四川路社区工作
人员介绍，云南路街道聘请了律师，
依法定程序启动蓝石海景业委会选
举，并组成换届改选小组。经过3个
多月筹备，12月8日蓝石海景小区
业主投票选出了新一届业委会。第
二天，云南路街道将新一届业委会
名单上报相关部门备案，新当选的
业委会马上开始小区管理工作。
业内人士认为，小区业委会成

立困难，阻力主要来自房地产开发
商、小区物业公司及部分既得利益
者。由于房屋质量、办理产权证、配
套设施不到位等问题，开发商频频
阻挠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物业管
理公司则害怕成立了业委会对他们
的工作形成压力；还有一些既得利
益者，如擅自占用小区共有区域、私
乱搭建影响他人生活的某些业主，
会对成立业委会产生抵触情绪。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虽然一些

年轻人平时工作忙，选择“理性不参
与”业委会的选举和管理，但随着法
治观念和权利意识的提升，他们不
仅关注物业公司的服务质量，也关
心小区公共收支账目，要求公开透
明、民主协商，要求参与小区重大事
项的决策……面对这样的新形势，
街道、社区、业委会及物业公司的工
作方式都应作出相应调整。
现实中，一些小区的业委会成

员多为退休人员，年龄较大，不愿学
习物业管理的政策法规，对规约和
制度缺乏认知，导致业委会在处置
小区事务时随意性较大，与业主之
间缺少交流沟通，不能很好地代表
业主的利益，向社会各方反映业主
的意愿和要求。如何让业委会这一
自治组织，真正代表全体业主的利
益，融入到社区治理体系，发挥其积
极作用，从而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感，
是一个亟待探索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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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候选人退出，改选中止

静湖琅园业委会在小区内悬挂横幅指称改选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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